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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润锦通（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公开竞争性处置不良资产公告
东润锦通（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拟以公开竞争性出售方式处置北京世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关

联企业的债权（“本交易”）。本交易拟采用密封递交公开竞争性报价的方式，对由原债权银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国”）境内借款人初始发放所形成的担保与无担保不良贷款及其后转化形成的资产/权利的收益权与处置权进行转让。

本交易所涵盖的资产涉及2户借款人，即北京世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关联企业，所属地区为北京市密云
县，基准日为2016年10月20日，债权共计4笔，涉及本金18698.78万元及相应利息，具体债权情况见下表：

本次公开竞争性出售交易将面向
国内投资者。

本次资产处置采取公开竞价方
式。欲参加本次公开竞价资产转让的
交易对象（以下称“投资人”），须为具有
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具
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
织或自然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投资
人不得为下列人员：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本次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和财务顾

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本
次交易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相关国有企业债务人及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任何对本资产处置项目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或异议。欢迎社会各界
向我司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它相关情况。征询或异议的有效
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11月8日。

联系人：何女士、余先生
联系电话：0571-28201060
电子邮件：hewei@coqamc.com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长生路58号西湖国贸中心411
邮编：310000 东润锦通（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017年10月30日

序号

1

2

3

4

资产名称

北京世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世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世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世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资产所在地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元）

10,520,272.32

113,468,333.73

43,000,000.00

20,000,000.00

担保情况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借款人丽水宏胜阀门制造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丽水宏胜阀门制造有限公司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丽水宏胜阀门制造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30日

联系电话：黎经理13825294044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2月28日的贷款本

金及欠息（暂按判决之日汇率折算，具体以法律规定为准），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欠
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转让基准日：2015年2月28日 单位：元

序号

1

债务人

丽水宏胜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16,999,998.62

债权利息

1,389,437.27

原借款合同号

2013年(市营)字0378号2013年(市营)字
0400号2013年(市营)字0455号2013年(市
营)字0509号2013年(市营)字0506号

担保人

浙江宏胜阀门制造有限公
司、何天翔

生活与法 以此为戒

王颖 宋文军

“谢谢你们，我的养老问题终于解决

了。”近日，92岁的失明独居老人冯奶奶小心

翼翼地在与亲外甥小磊（化名）的调解协议

上按下了自己指纹。

宁波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说，尽

管冯奶奶和亲妹妹一家人“撕破了脸皮”，但

好在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重阳节刚刚过去，可是，也有个别老人

因为种种原因没法得到赡养而老无所依。

老人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妹妹和外甥拿走了房子，
却不给我养老”

“请你们帮帮我，我妹妹和外甥拿走了

我的拆迁房，可他们却不给我养老。”此前，

冯奶奶拄着拐杖艰难地推开了宁波镇海区

法律援助中心的大门，哭述自己的遭遇。

冯奶奶高龄独居，双眼失明，最担心的

就是生活无人照料。2008年，冯奶奶得知自

己的房子被列入拆迁范围，很开心。她的亲

妹妹听说这一消息后，带着2个儿子从上海

匆匆赶到宁波与老人见面。

那次见面后，冯奶奶和妹妹一家就冯奶

奶的养老问题达成了协议：冯奶奶将拆迁分

得的110平方米面积的新房产权给妹妹，由

妹妹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妹妹允诺她居住在

新房内直至身故。

房子的产权给出去了，然而，冯奶奶的

晚年生活却没有如她所愿过得安稳。老人

说，妹妹并没有很好地照顾她，还将房屋产

权转至儿子小磊的名下。5年来，冯奶奶多

次打电话给远在上海的外甥小磊，让他来照

顾自己，可小磊并没有照顾老人的生活起

居，经常匆忙过来一趟就完事了，平时言语

之间也不怎么贴心。

无奈之下，冯奶奶找到了法援中心寻求

帮助。老人的要求也很明确：希望外甥以后

按月支付赡养费及医疗费2000元。法援律

师将案件送至镇海区法院调解处，在法官、

律师的多番努力劝说下，最后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小磊一次性支付冯奶奶今后的生活

费、护理费、医药费，并且同意她在新房内居

住到过世。

“老司机”注意了：

超过70周岁
有件事每年要做

高波 李巍

根据交通法规，刚考出驾照的新手司

机上高速，必须要有老司机同车陪同。然

而，老司机并非“越老越好”，超过70周岁

的老司机，就得每年提交一次身体条件证

明。近日，台州高速交警四大队就查获了

一名“超龄老司机”。

当日，S26诸永高速公路温州方向神

仙居服务区附近，一辆黑龙江牌照的银色

小车因为超速行驶，被执勤民警拦下。从

驾驶室下来的，是位老大爷，满头白发，看

起来有70多岁。

老大爷姓李，车上还有老伴儿和老友

一家，这次从黑龙江自驾去海南省度假，

开着开着就忘了速度。李大爷掏出驾驶

证准备接受处罚，民警发现他的证件状态

为“注销可恢复”，换句话说，李大爷现在

属于无证驾驶。

不管超速开车还是无证驾驶，都面临

处罚。听到这消息，李大爷情绪明显激动

起来，他赶紧从兜里摸出一瓶药，倒出几

颗药丸服下压惊。

执勤民警介绍，根据道路交通法规

定，年龄超过70周岁的驾驶人，需要每年

提供一次身体条件证明，在一个记分周

期结束后一年内未提交证明的，其驾驶

证将被注销，也就是李大爷遇上的“注销

可恢复”状态。

按照相关法律及《浙江省公安机关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定，李大爷因超速

被罚款200元，因驾驶证“注销可恢复”被

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92岁失明独居老人哭诉：

“外甥拿走我的房，却不给我养老”
律师建议：老人不要过早处分财产

“希望老年人在处理自己的财产

时，一定要谨慎再谨慎。”浙江尚甬律师

事务所副主任陈翔律师建议。

他说，虽然法律赋予老年人立遗嘱

或遗赠处分自己个人财产的权利，但往

往是老人过早处分了自己的财产才导致

了纠纷。

他建议，老人不要过早处分自己的

财产，确需处分财产的，尽量公平公正，

和子女亲属充分协商。

为了避免类似纠纷，他建议，老人不妨

写下书面赠与合同对财产的赠与予以约

束，同时附加赡养协议，并到公证处进行公

证。如果老人处分财产后落入无人赡养和

照顾的境地，可以要求撤销赠与协议。这

样，老人既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妥善安排财

产，又可避免因过早处分财产而引发矛盾，

一举两得。

老人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老无所依又该怎么办呢？

律师建议：

不要过早处分财产，必要时可签订协议

子女未尽赡养义务，老人
可以撤销赠与吗？

老人将房产等财产赠与子女或亲

属后，如果对方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可

以撤销赠与吗？

根据《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赠与

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一般情况下，赠与房产只要过户就完成

了赠与行为，赠与人不得反悔。

但《合同法》第192条同时规定：受

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

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

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

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

义务。

一般来说，如果儿女亲属不尽赡养

义务，老人可以起诉撤销赠与。

需要注意的是，赠与人的撤销权，

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1

年内行使。另外，如果房产进行了买卖

过户，发生了权利的二次转移，诉讼撤

销赠与的请求将得不到支持。

父母没有履行抚养义务，
子女仍要尽赡养义务吗？

慈溪法院曾审理过这样一个案子：

身患多种疾病的六旬老太要求2个女儿

赡养遭拒绝，女儿拒绝理由是“她从未

履行过抚养义务”。最终，法院酌定两

被告每人每月支付老人生活费250元，

并平均分担今后发生的医疗费以及老

人去世后的丧葬费。

法院认为，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的

法定义务，该义务的发生不以子女未成

年时父母是否对其进行过抚养为条件。


